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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 2023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1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2023 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后通过股东大会审

议。 

2021-2023年持续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上限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商品 凯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8000 9000 1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3000 3000 3000 

向关联人转让研究和开发项目 凯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3000 3500 4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工程服务、

技术服务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3000 3000 3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贷款、担保、

资金代付、资金拆借等金融服

务 

凯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100000 100000 100000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收购控股股东凯盛集团持有的三家信息显示玻璃生

产企业的股权，即龙海玻璃、龙门玻璃及蚌埠中显;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收购控

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所属凯盛资源持有的太湖石英 100%股权及中研院持有的凯

盛基材 70%股权。由于增加了 5 家所属企业，且公司通过集团内集采平台采购或

销售、新增直显屏业务等原因增加关联交易，因此公司 2023 年持续关联交易额度

不足，现拟对 2023 年持续关联交易额度进行调整。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额度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上限 

2023 年原预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拟预计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商 凯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10000 7324.19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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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下属

公司 
3000 2982.91 8000 

向关联人转让研究和开发

项目 
凯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4000 2689.26 4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工程服

务、技术服务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下属

公司 
3000 0 3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贷款、

担保、资金代付、资金拆

借等金融服务 

凯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100000 109.96 10000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13614.63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育先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2号楼（B座） 

主要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其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术、装备的

研究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施工；装饰材料的销

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投资资产经营、与以

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服务；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等。 

（2）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72512.9793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健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 号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的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

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

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

推广应用、安装；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

生产、组装、销售及安装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现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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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权为 29.28％。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控制的中央企业，实力雄厚，资信优

良。凯盛科技集团是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专注于新玻璃、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高

新技术制造业务及相关产业服务业务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基地分布国内多个省份，

经营网络遍布世界各地。上述关联公司资信情况好，预计未来仍将继续保持良好

的发展趋势，可正常履约。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往来主要是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营为，属

于正常经营往来。公司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具体由双方根据交易商品的

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体现

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联

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审议的 2023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工程建设需要，是必要、合法的经济行为，其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

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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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6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给予深

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 22,674.00 万元，该额度将于 2024 年 1月 7日到

期，现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担保额度 10,959.10 万元，本次续担保压减

额度 11,714.90万元。担保有效期为三年，股东大会通过后于 2024年 1月 8日起

计算，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深圳国显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可以调

剂使用。在 2020年 11 月 16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同意给予安徽方兴光电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 7,000.00 万元将于 2024 年 1 月 7 日到期，为保证方兴

光电公司正常经营，特申请将 2024 年 1 月 7 日到期的 7,000.00 万元担保额度延

期 3年。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木兰 

注册资本：9,000.00 万元 

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同富路 9号厂房 C、D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配件、光电产品及配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软

硬件的设计开发、信息咨询、系统集成（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显示器件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电

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

显示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深圳国显公司资产总额为 316,455.96 万元，负债

总额为 222,119.2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20,591.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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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7,173.20 万元），净资产为 94,336.7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0.19%。2022

年 1 至 12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87,228.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231.75 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09 月 30日，深圳国显公司资产总额为 378,887.86 万元，负债

总额为 281,367.9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16,591.7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为 244,387.57 万元)，净资产为 97,519.9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4.26%。2023

年 1至 9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71,569.68万元，实现净利润 3,183.25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

75.58％的股份，欧木兰等 7位自然人持有其 24.42％的股份。 

2、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注册资本：5,619.72 万元 

住  所：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黄山大道北侧 

经营范围：柔性薄膜及电容式、电阻式触摸屏、触控显示模组、移动通讯设

备液晶显示屏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智能多媒体互动教学显示系

统、商业与公共政务信息系统、5G智能终端整机、防护面罩、气雾杀菌器、清菌

仪以及红外感应监控产品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产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方兴光电公司资产总额 29,356.66万元，负债总额

为24,144.2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5,236.8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954.91

万元），净资产为 5,212.4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2.24%。2023 年 1 至 6 月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 16,814.25 万元，实现净利润-2,647.03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09 月 30日，方兴光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27,325.78万元，负债总

额为 26,312.5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4,7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6,237.49 万元），净资产为 1,013.2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6.29%。2023 年 1

至 9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1,409.43 万元，实现净利润-4,199.18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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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我公司

持有其 71.18％的股份，蚌埠益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8.82％的股份。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深圳国显提供的担保及为方兴光电提供的担保均自 2024年 1月 8日起

计算，以上担保期限均为三年，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深圳国显及

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各子公司依据资金需求

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并与本公司协商后，签署担保协议。深圳国显和方兴光电

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我公司将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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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安徽证券监督管理局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的工作通知，为更好地落实独立董事履职保证，进一步发挥独立董

事独立性，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对该制度进行了修订，

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原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第五条  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 5 家

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职

责。 

第五条  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 3 家

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职

责。。 

第九条  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须符合

下列基本条件：  

∙∙∙∙∙∙ 

（六）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时间和精

力。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须符合

下列基本条件：  

∙∙∙∙∙∙ 

（六）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时间和精

力。   

（七）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不存在

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八）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

列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

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

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本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五）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的人员； 

（六）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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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

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上述第四项至第六项中的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不

包括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控制且按照相关规定未与上市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的企业。 

（九）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十）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独立董事应当每年对独立性情况进行

自查，并将自查情况提交董事会。董事会每

年应当对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评

估并出具专项意见，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第十五条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

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

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第十五条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

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

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独立董事

在公司连续任职满六年的，自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应当按时出席董

事会会议， 

∙∙∙∙∙∙ 

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应当按时出席董事

会会议， 

∙∙∙∙∙∙ 

独立董事连续 2 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十八条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

用， 

∙∙∙∙∙∙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

构； 

（六）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

东征集投票权。 

第十九条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特别职

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 

第十八条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

用， 

∙∙∙∙∙∙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

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或者核查； 

（六）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

东征集投票权。 

第十九条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第一项

至第五项特别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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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

责外，还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

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关联交易（含公司向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提供资金）；  

（五）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六）重大对外担保事项；  

（七）股权激励计划；  

（八）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事项； 

（九）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

项发表以下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

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

见及其障碍。  

第二十四条  除上述独立意见外，独立

董事还应当就下列事项发表意见： 

（一）如公司存在因执行新会计准则的

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的情形，独立董事应当就该事项

发表专门意见； 

（二）若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独立董事

应当就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发表专门意见。 

第二十二条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

责外，下列事项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

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

免承诺的方案；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

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上市公司应当定期或者

不定期召开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以

下简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制度第十八

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五项、第二十二条所列

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可以根据需要研究

讨论上市公司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由过半数独立

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和主持；召

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履职时，两名及以上独

立董事可以自行召集并推举一名代表主持。 

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开

提供便利和支持。 

 

第二十五条  若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

露的事项， 

∙∙∙∙∙∙ 

第二十六条  公司保证独立董事享有

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 

第二十七条  公司提供独立董事履行

职责所必需的工作条件。 

∙∙∙∙∙∙ 

第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

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 

∙∙∙∙∙∙ 

第二十四条  若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

露的事项， 

∙∙∙∙∙∙ 

第二十五条  独立董事每年在上市公

司的现场工作时间应当不少于十五日。除按

规定出席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外，独立董事可以通

过定期获取上市公司运营情况等资料、听取

管理层汇报、与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和承办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沟通、实地考察、与中小股东沟通等多

种方式履行职责。 

第二十六条  独立董事应当向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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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职报告，对其履

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年度述职报告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 

（一）出席董事会次数、方式及投票

情况，出席股东大会次数； 

（二）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工作情况； 

（三）对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所列事项进

行审议和行使本工作制度第十八条第一款

所列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四）与内部审计机构及承办上市公

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财务、业

务状况进行沟通的重大事项、方式及结果等

情况； 

（五）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六）在上市公司现场工作的时间、

内容等情况； 

（七）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况。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最迟应当在上

市公司发出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时披露。 

第二十七条  公司保证独立董事享有

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 

请各位股东审议。 

 


